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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解的法律规定 
 

民事诉讼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2004年-2020年三次修

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 （2011年1月1日实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5号）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

见》的通知  （法发〔2010〕16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  法释〔2016〕14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委派调解机制的指导意见 

 
 
 
 
 
 
 

 
 



调解组织和调解员 

 

人民调解委员会： 民间纠纷 

行政调解：  行政机关的调解 

专业调解：  行业协会、商事调解 

社会组织调解：比如 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 

 

调解员：依法、独立、公正、高效、保密 



调解的原则 

在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调解； 

 

不违背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 

 

不得损害案外人利益和国家利益； 

 

尊重当事人的权利，不得因调解而阻止当事人依法通过仲裁、行政、司法等途径
维护自己的权利。 



调解前的准备 

审核调解案件的申请材料 

审核参加调解当事人身份证明 

介绍调解组织和调解员，询问对调解员主持调解是否有异议，当事人也可以自己
选择调解 

询问双方当事人是否有调解的意愿，如果有一方当事人拒绝调解就不能调解 

告知调解协议的期限和效力 



事实查明 

原告陈述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被告进行答辩 

双方举证并由对方质证 

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无须举证，有争议的事实是调解协商的重点 

事实查明重点： 

  1.原告是否享有诉权   

  2.侵权事实是否成立 

  3.防止虚假诉讼 



调解的方法 

由当事人提出方案 

调解员可提出调解的建议  可面对面调，也可背对背做工作 

调解范围可不局限于一项争议或原告请求  可有一揽子解决方案 

逆向调解，违法变合法 

案外人参与调解  如有利害关系人  担保人 

有技术专长的人或行业协会参与调解 

经调解争议仍很大，应停止调解，不得强迫调解， 

 



调解协议与协议的效力 

书面协议要注意的问题： 

 

1.协议内容表述准确、清晰，不能有模棱两可的意思或可能产生歧义地方； 

2.协议内容要完整 包括：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争议的主要事实和请求的事项； 当    
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内容，履行的方式、期限 

3.协议内容不得涉及第三方，更不能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4.协议效力的约定：双方一致同意本协议★签字生效★申请法院确认协议有效★申
请仲裁机构（明确约定机构名称）出具裁决书 

 

 

 

 



协议的效力 

三种情况： 没有约束力，有约束力，强制执行力 

1.双方当事人达成口头协议，不制作书面协议的，对双方当事人没有约束力； 

2.制作书面协议，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的，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但在协议结
尾要写明效力，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内容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到法院提起诉
讼或向有约定的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3.当事人在协议结尾约定，双方当事人同意将该协议共同到法院申请确认协议效力，
确认有效的，一方不履行协议内容，另一方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4.法院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可以出具调解书，该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调解协议效力： 

   

    （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二）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三）侵害案外人合法权益的； 

  （四）涉及是否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的； 

  （五）内容不明确，无法确认和执行的；                      

    （六）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 

   （七）调解组织、调解员强迫调解或者有其他严重违反职业道德准则的行为的； 

   （八）其他情形不应当确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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